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动议修订 
《２００９年强制性公积金计划（修订）条例草案》致辞全文 

（只有中文）  

２００９年７月８日（星期三）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七月八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动议

修订《２００９年强制性公积金计划（修订）条例草案》第１０、１９、２０及

２２条的致辞全文： 
 
主席： 
 
  我动议修订刚读出的条文，修正案的内容已载列于发送给各位委员的文件

内。我现就各项修订作出简单介绍。 
 
  条例草案第１０条修订《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第４６（１Ａ）条有关订

立规例的条文，指明可就备存纪录和应要求提供在该纪录中的数据订立规例。条

例草案第２２条在《强制性公积金计划（一般）规例》（《一般规例》）加入新的

第１５７Ｂ条，就积金局设立个人账户纪录册订定条文。我们提出的修正案，旨

在响应法案委员会成员的要求，希望积金局研究可行方法提醒那些在不同的强积

金计划中拥有多个保留账户的雇员，整合其保留账户，以更有效管理其强积金累

算权益。修正案会修订条例第４６（１Ａ）条和《一般规例》新增订的第１５７

Ｂ条，容许积金局主动以书面通知计划成员载于纪录册内有关他本人的资料，例

如个人账户的数目，以提醒他们考虑整合其个人账户。 
 
  条例草案就１９条修订《一般规例》第１５３条。第１５３条指明受托人在

收到计划成员的选择通知后完成有关转移的时限。我们提出的修正案，是为清楚

订明转移受托人在不同情况下收到转移通知后，都必须按照所订的时限完成转移

安排，即收到通知后的３０日内，或就终止雇用的情况而言，最后一个供款日之

后的３０日内，两者以较后者为准。这是一项技术性修订。我们对条例草案第２

０条提出的修正案，亦是与此相关的修订。 
 
  主席，全部的修正案均已提交予法案委员会审议，而法案委员会对该等修正

案并无异议。我希望各委员支持有关修正案，谢谢。  

完 


